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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枣庄庄开开展展““严严查查控控 防防事事故故 保保安安全全””
集集中中攻攻坚坚行行动动

近日，枣庄市公安局结合
“齐鲁守护”专项整治行动和“固
本除患 畅安齐鲁”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至5月31
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严
查控、防事故、保安全”集中攻坚
行动。

整治重点车辆：“两客一危
一货”、6座以上小客车(面包车、
高载客量商务车等车辆)、小型客
车(跑车)、摩托车(大功率)、燃油
助力车、电动摩托车等重点车
辆。重点违法：酒驾醉驾、“飙车
炸街”、超速行驶、无证驾驶、追
逐竞驶、超员载客、严重超载、疲
劳驾驶、故意污损遮挡号牌、违

反禁令标志、逾期未报废、违法
载人、非法改装等。重点路段：城
市道路以餐厅、KTV等娱乐场所
及学校、商圈等密集场所为重
点；国省道以货车通行集中、市
场、学校等混行复杂路段为重
点；农村道路以穿村过镇路口、
劳务市场等隐患点位为重点；高
速公路以违停、事故多发路段为
重点。

持续推进“两客一危”等重
点车辆隐患排查和机动车驾驶
人培训与考试整治，全面排查

“大功率”小型汽车、摩托车和燃
油助力车所有人、管理人，加大
重点车辆查验力度，杜绝不合格

车辆违法上路。聚焦“两客一危”
及货运企业，联合交通运输部门
全面排查动态监控、挂靠经营及
交通事故、违法未处理等隐患。
对2025年以来评价为高风险等
级运输企业，督促企业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深化“提视
亮口”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国省
道、县乡道沿线平交路口、路侧
接入口隐患治理。最大限度的把
警力摆上路面，紧盯重点区域、
路段，加大巡查密度，不断提高
见警率、管事率。推行“小快灵”
勤务，将勤务向警情突出的重点
路段时段倾斜，对于严重超限超
载货车、渣土车，严查严处闯信

号灯、超速、违反禁令标志、抛洒
滴漏、污损遮挡号牌、加装翻牌器
等严重违法。同时，联合交通运输
部门排查源头企业超限超载车辆
出场问题，严格落实“一超四罚”。
聚焦酒醉驾高发时段路段，加大
巡查、查处力度。加大未佩戴安
全头盔处罚力度，严厉整治闯红
灯、逆行、违法载人等行为。针对
涉嫌“飙车炸街”交通违法，将

“大功率”摩托车列为重点，全面
摸排行驶轨迹，强化精准查缉。
对非法改装利益链条，依法开展
溯源整治，联合市场监管、交通
运输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改装、
经营销售等源头窝点。充分利用

各类媒介平台，曝光典型交通违
法和事故案例，对货车驾驶人“点
对点”开展右转必停、控速控距、
疲劳驾驶等警示教育。

市局成立集中攻坚行动领
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调度、
检查相关工作。各分 (市 )局交
管大队也成立相应领导小组，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取得
实效。市局成立督导组，对重
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路段
开展不间断督导检查。交管支
队建立班子帮包责任制，按照
责任分工深入一线，帮助解决
问题。

(徐文韬 刘峰)

专项行动！
枣庄公安严厉打击摩托车“飙车炸街”

为严厉打击摩托车“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道路
交通秩序，即日起至2026年底，枣
庄公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整
治摩托车“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
为专项行动。

“飙车炸街”，一般是指车辆
驾驶人以炫技、竞速、娱乐、寻求
刺激、发泄情绪、发布网络视频博
取流量等为目的，非法改装车辆、
遮挡伪造变造号牌在道路上超速
行驶、追逐竞驶、频繁穿插变道、
闯红灯、猛踩油门制造轰鸣噪声
等严重危害交通秩序和公共安
全、干扰道路周边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飙车炸街”行为，容易酿成
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
者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
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
事故，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
挽回的损失。

“飙车炸街”行为，危害公众
安全。飙车炸街者为了追求刺激，
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导致车辆
的动力系统、制动系统超出原车
负荷，增加行车风险。同时，飙车
族的车速非常快，对过往行人、车
辆及自身安全构成威胁。

“飙车炸街”行为，产生的噪
声严重扰民。改装后的机动车马
达轰鸣声产生巨大的噪音，这种
噪声对驾驶人本人、老人、孩子的
听力造成损伤，突如其来的巨大
噪音还会对老人、孩子、孕妇造成
心理恐慌，甚至影响儿童的神经
系统。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刺耳
的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
生活。

“飙车炸街”行为，扰乱社会
秩序。非法改装飙车的行为违反
法律法规，影响车辆和行人的正
常出行，严重危害道路交通秩序，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社会的
稳定和安全。

为此，枣庄交警重点整治以
下行为：改装车辆拆除消声器或
安装超大声浪排气管。在居民区、
商业街区超速行驶、剧烈加速或
刹车。结伙飙车，占用多条车道进
行追逐竞驶。无视交通信号灯和
标志，肆意闯红灯、逆行等。

如果你遇到以上违法犯罪行
为，请参照以下方式进行举报：

1、口头举报。口头向道路上
执勤、巡逻的交警举报。

2、电话举报。拨打122报警电
话或拨打公安交管部门举报电

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
0632-3658500；滕州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0632-5685910；薛城
分 局 交 通 管 理 大 队 ：0 6 3 2 -
5195516；山亭分局交通管理大
队：0632-8833602；市中分局交通
管理大队：0632-3657544；峄城分
局交通管理大队：0632-7701001；
台儿庄分局交通管理大队：0632-
6705050；高新区分局交通管理大
队：0632-5299000。）

枣庄一人被终生禁驾
为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警示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以
此为鉴，安全守法出行。枣庄交
警向社会公开发布今年第四批
终生禁驾名单，1人被终生禁驾。

2025年5月6日1 0时5 0分，
李某军驾驶鲁DW S * * 6 号小
型轿车沿G5 1 8由南向北行驶
至 山 亭 区 山 城 办 事 处 南 岭 村
段处(240公里785米)时，与由
南 向 北 行 驶 的 夏 某 佃 驾 驶 的
枣庄 0 1 * * * * 8 号两轮电动车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夏某佃
受伤，车辆损坏。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后，李某军驾车逃逸。
后 夏 某 佃 经 医 院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经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认
定，李某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涉嫌交通
肇事罪，2 0 2 6 年 1 月 1 6 日，山
亭 区 人 民 法 院 判 决 李 某 军 犯
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枣庄这32辆车，平均违法25次以上
近日，枣庄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向社会曝光交通违法未处理数
量较多的货运车辆32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二条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
超过额定乘员的，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
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载货
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
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有前两款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

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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